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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ETF调整

代理买卖替代证券折算汇率并修订招募说明书的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有关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基

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自2025年7月9日起调整旗下部分ETF申购、赎回所涉及基金管理人代理买卖

替代证券的折算汇率，并相应修订对应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章节的相关内容。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扩位证券简称

1 513010 易方达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港股科技

恒生科技ETF易

方达

2 513050

易方达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中概互联 中概互联网ETF

3 510900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H股ETF H股ETF

4 513210 易方达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恒生E 恒生ETF易方达

5 513000

易方达日兴资管日经225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225ETF

日经225ETF易方

达

二、招募说明书修订内容

上述ETF招募说明书的具体修订内容详见附录。 本次修订涉及的相关规则自2025年7月9日起生

效，更新后的招募说明书全文可在基金管理人网站等规定媒介查阅。本次修订招募说明书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且基金管理人已履行规定程序。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主要对上述ETF调整申购、赎回所涉及基金管理人代理买卖替代证券的折算汇率并修订

招募说明书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各ETF的详细情况，请阅读各ETF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及相关公告。

2、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

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

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

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5日

附录：《招募说明书修订内容前后对照表》

一、易方达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修订对照表

章节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一部

分 基金份

额的申购、

赎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2）退补现金替代

3）申购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对于确认成功的T日申购申请，基金管理人可以

通过在香港市场交易或港股通等方式代投资者买入

相关证券。T＋1日日终，基金管理人根据所购入的被

替代证券的实际单位购入成本（包括买入价格与相

关费用，折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汇率公允价，

汇率公允价包括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 与基金

托管人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 和被替代证券的

T+1日收盘价（折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汇率公

允价，汇率公允价包括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与

基金托管人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 被替代证券

T+1日在证券交易所无交易的， 取最近交易日的收

盘价）计算被替代证券的单位结算成本，在此基础上

根据替代证券数量和申购现金替代保证金确定基金

应退还投资者或投资者应补交的款项， 若T日后至

T+1日期间发生除息、送股（转增）、配股等重要权益

变动，则进行相应调整。 ……

4）赎回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对于确认成功的T日赎回申请，基金管理人可以

通过在香港市场交易或港股通等方式代投资者卖出

相关证券。T＋1日日终,基金管理人根据所卖出的被

替代证券的实际单位卖出金额（扣除相关费用，折算

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汇率公允价，汇率公允价包

括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 与基金托管人商定的

其他公允价格等） 和被替代证券的T+1日收盘价

（折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汇率公允价，汇率公

允价包括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 与基金托管人

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 被替代证券T+1日在证券

交易所无交易的，取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计算被替

代证券的单位结算金额， 在此基础上根据替代证券

数量确定赎回替代金额，若T日后至T+1日期间发生

除息、送股（转增）、配股等重要权益变动,则进行相

应调整。 ……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2）退补现金替代

3）申购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对于确认成功的T日申购申请， 基金管理人可以

通过在香港市场交易或港股通等方式代投资者买入

相关证券。 T＋1日日终，基金管理人根据所购入的被

替代证券的实际单位购入成本（包括买入价格与相关

费用，折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基金管理人和基

金托管人商定的汇率公允价，汇率公允价包括中国人

民银行或其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中国

外汇交易中心参考汇率、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

与基金托管人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和被替代证券

的T+1日收盘价（折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基金

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商定的汇率公允价，汇率公允价

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汇率

中间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参考汇率、中国外汇交易

中心收盘价、 与基金托管人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

被替代证券T+1日在证券交易所无交易的，取最近交

易日的收盘价） 计算被替代证券的单位结算成本，在

此基础上根据替代证券数量和申购现金替代保证金

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者或投资者应补交的款项， 若T

日后至T+1日期间发生除息、送股（转增）、配股等重

要权益变动，则进行相应调整。 ……

4）赎回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对于确认成功的T日赎回申请， 基金管理人可以

通过在香港市场交易或港股通等方式代投资者卖出

相关证券。 T＋1日日终,基金管理人根据所卖出的被

替代证券的实际单位卖出金额（扣除相关费用，折算

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商

定的汇率公允价，汇率公允价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或其

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中国外汇交易中

心参考汇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与基金托管

人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和被替代证券的T+1日收

盘价（折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基金管理人和基

金托管人商定的汇率公允价，汇率公允价包括中国人

民银行或其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中国

外汇交易中心参考汇率、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

与基金托管人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 被替代证券

T+1日在证券交易所无交易的，取最近交易日的收盘

价）计算被替代证券的单位结算金额，在此基础上根

据替代证券数量确定赎回替代金额， 若T日后至T+1

日期间发生除息、送股（转增）、配股等重要权益变

动,则进行相应调整。 ……

二、易方达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修订对照表

章节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一节

基金份额

的申购、赎

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2）退补现金替代

3）申购现金替代保证金的处理程序

……

对于T日申购申请， 基金管理人根据T日所购入

的被替代美国证券与香港证券的实际单位购入成本

（包括买入价格与相关费用，折算为人民币）和T日

被替代美国证券与香港证券收盘价 （被替代证券当

日在证券交易所无交易的，取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

计算被替代证券的单位结算成本， 在此基础上根据

替代证券数量和申购现金替代保证金确定基金应退

还投资者或投资者应补交的款项。 ……

4）赎回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对于T日赎回申请， 基金管理人根据T日卖出的

被替代美国证券与香港证券的实际单位卖出金额

（扣除相关费用，折算为人民币）和T日被替代美国

证券与香港证券收盘价 （被替代证券当日在证券交

易所无交易的，取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计算被替代

证券的单位结算金额， 在此基础上根据替代证券数

量确定赎回替代金额。 ……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2）退补现金替代

3）申购现金替代保证金的处理程序

……

对于T日申购申请，基金管理人根据T日所购入的

被替代美国证券与香港证券的实际单位购入成本（包

括买入价格与相关费用，折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

用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商定的汇率公允价，汇率

公允价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

币汇率中间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参考汇率、中国外

汇交易中心收盘价、与基金托管人商定的其他公允价

格等）和T日被替代美国证券与香港证券收盘价（折

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商定的汇率公允价，汇率公允价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或

其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中国外汇交易

中心参考汇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与基金托

管人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被替代证券当日在证券

交易所无交易的，取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计算被替

代证券的单位结算成本，在此基础上根据替代证券数

量和申购现金替代保证金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者或

投资者应补交的款项。 ……

4）赎回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对于T日赎回申请，基金管理人根据T日卖出的被

替代美国证券与香港证券的实际单位卖出金额（扣除

相关费用，折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基金管理人

和基金托管人商定的汇率公允价，汇率公允价包括中

国人民银行或其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参考汇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

价、与基金托管人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和T日被

替代美国证券与香港证券收盘价 （折算为人民币，折

算汇率采用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商定的汇率公

允价，汇率公允价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授权机构公

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参考汇

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与基金托管人商定的

其他公允价格等；被替代证券当日在证券交易所无交

易的，取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计算被替代证券的单

位结算金额，在此基础上根据替代证券数量确定赎回

替代金额。 ……

三、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修订对照表

章节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一节

基金份额

的申购、赎

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2）退补现金替代

3）申购现金替代保证金的处理程序

……

对于确认成功的T日申购申请，基金管理人可以

通过在香港市场交易或港股通等方式代投资者买入

相关证券。T＋1日日终，基金管理人根据所购入的被

替代证券的实际单位购入成本（包括买入价格与相

关费用，折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汇率公允价，

汇率公允价包括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 与基金

托管人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 和被替代证券的

T+1日收盘价（折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汇率公

允价，汇率公允价包括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与

基金托管人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 被替代证券

T+1日在证券交易所无交易的， 取最近交易日的收

盘价）计算被替代证券的单位结算成本，在此基础上

根据替代证券数量和申购现金替代保证金确定基金

应退还投资者或投资者应补交的款项， 若T日后至

T+1日期间发生除息、送股（转增）、配股等重要权益

变动，则进行相应调整。 ……

4）赎回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对于确认成功的T日赎回申请，基金管理人可以

通过在香港市场交易或港股通等方式代投资者卖出

相关证券。T＋1日日终,基金管理人根据所卖出的被

替代证券的实际单位卖出金额（扣除相关费用，折算

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汇率公允价，汇率公允价包

括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 与基金托管人商定的

其他公允价格等） 和被替代证券的T+1日收盘价

（折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汇率公允价，汇率公

允价包括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 与基金托管人

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 被替代证券T+1日在证券

交易所无交易的，取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计算被替

代证券的单位结算金额， 在此基础上根据替代证券

数量确定赎回替代金额，若T日后至T+1日期间发生

除息、送股（转增）、配股等重要权益变动,则进行相

应调整。 ……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2）退补现金替代

3）申购现金替代保证金的处理程序

……

对于确认成功的T日申购申请， 基金管理人可以

通过在香港市场交易或港股通等方式代投资者买入

相关证券。 T＋1日日终，基金管理人根据所购入的被

替代证券的实际单位购入成本（包括买入价格与相关

费用，折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基金管理人和基

金托管人商定的汇率公允价，汇率公允价包括中国人

民银行或其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中国

外汇交易中心参考汇率、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

与基金托管人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和被替代证券

的T+1日收盘价（折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基金

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商定的汇率公允价，汇率公允价

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汇率

中间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参考汇率、中国外汇交易

中心收盘价、 与基金托管人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

被替代证券T+1日在证券交易所无交易的，取最近交

易日的收盘价） 计算被替代证券的单位结算成本，在

此基础上根据替代证券数量和申购现金替代保证金

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者或投资者应补交的款项， 若T

日后至T+1日期间发生除息、送股（转增）、配股等重

要权益变动，则进行相应调整。 ……

4）赎回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对于确认成功的T日赎回申请， 基金管理人可以

通过在香港市场交易或港股通等方式代投资者卖出

相关证券。 T＋1日日终,基金管理人根据所卖出的被

替代证券的实际单位卖出金额（扣除相关费用，折算

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商

定的汇率公允价，汇率公允价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或其

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中国外汇交易中

心参考汇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与基金托管

人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和被替代证券的T+1日收

盘价（折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基金管理人和基

金托管人商定的汇率公允价，汇率公允价包括中国人

民银行或其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中国

外汇交易中心参考汇率、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

与基金托管人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 被替代证券

T+1日在证券交易所无交易的，取最近交易日的收盘

价）计算被替代证券的单位结算金额，在此基础上根

据替代证券数量确定赎回替代金额， 若T日后至T+1

日期间发生除息、送股（转增）、配股等重要权益变

动,则进行相应调整。 ……

四、易方达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修订对照表

章节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一部

分 基金份

额的申购、

赎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2）退补现金替代

3）申购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对于确认成功的T日申购申请，基金管理人可以

通过在香港市场交易或港股通等方式代投资者买入

相关证券。T＋1日日终，基金管理人根据所购入的被

替代证券的实际单位购入成本（包括买入价格与相

关费用，折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汇率公允价，

汇率公允价包括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 与基金

托管人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 和被替代证券的

T+1日收盘价（折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汇率公

允价，汇率公允价包括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与

基金托管人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 被替代证券

T+1日在证券交易所无交易的， 取最近交易日的收

盘价）计算被替代证券的单位结算成本，在此基础上

根据替代证券数量和申购现金替代保证金确定基金

应退还投资者或投资者应补交的款项， 若T日后至

T+1日期间发生除息、送股（转增）、配股等重要权益

变动，则进行相应调整。 ……

4）赎回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对于确认成功的T日赎回申请，基金管理人可以

通过在香港市场交易或港股通等方式代投资者卖出

相关证券。T＋1日日终,基金管理人根据所卖出的被

替代证券的实际单位卖出金额（扣除相关费用，折算

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汇率公允价，汇率公允价包

括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 与基金托管人商定的

其他公允价格等） 和被替代证券的T+1日收盘价

（折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汇率公允价，汇率公

允价包括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 与基金托管人

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 被替代证券T+1日在证券

交易所无交易的，取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计算被替

代证券的单位结算金额， 在此基础上根据替代证券

数量确定赎回替代金额，若T日后至T+1日期间发生

除息、送股（转增）、配股等重要权益变动,则进行相

应调整。 ……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2）退补现金替代

3）申购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对于确认成功的T日申购申请， 基金管理人可以

通过在香港市场交易或港股通等方式代投资者买入

相关证券。 T＋1日日终，基金管理人根据所购入的被

替代证券的实际单位购入成本（包括买入价格与相关

费用，折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基金管理人和基

金托管人商定的汇率公允价，汇率公允价包括中国人

民银行或其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中国

外汇交易中心参考汇率、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

与基金托管人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和被替代证券

的T+1日收盘价（折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基金

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商定的汇率公允价，汇率公允价

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汇率

中间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参考汇率、中国外汇交易

中心收盘价、 与基金托管人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

被替代证券T+1日在证券交易所无交易的，取最近交

易日的收盘价） 计算被替代证券的单位结算成本，在

此基础上根据替代证券数量和申购现金替代保证金

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者或投资者应补交的款项， 若T

日后至T+1日期间发生除息、送股（转增）、配股等重

要权益变动，则进行相应调整。 ……

4）赎回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对于确认成功的T日赎回申请， 基金管理人可以

通过在香港市场交易或港股通等方式代投资者卖出

相关证券。 T＋1日日终,基金管理人根据所卖出的被

替代证券的实际单位卖出金额（扣除相关费用，折算

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商

定的汇率公允价，汇率公允价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或其

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中国外汇交易中

心参考汇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与基金托管

人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和被替代证券的T+1日收

盘价（折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基金管理人和基

金托管人商定的汇率公允价，汇率公允价包括中国人

民银行或其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中国

外汇交易中心参考汇率、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

与基金托管人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 被替代证券

T+1日在证券交易所无交易的，取最近交易日的收盘

价）计算被替代证券的单位结算金额，在此基础上根

据替代证券数量确定赎回替代金额， 若T日后至T+1

日期间发生除息、送股（转增）、配股等重要权益变

动,则进行相应调整。 ……

五、易方达日兴资管日经225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修订对照

表

章节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一节

基金份额

的申购、赎

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2、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2）退补现金替代

3）申购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正常情况下，对于确认成功的T�日申购申请，基

金管理人根据T日后的第1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日本

东京证券交易所共同交易日购入的被替代证券的实

际单位购入成本（包括买入价格与相关费用，折算为

人民币）和被替代证券T日后的第1个上海证券交易

所和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共同交易日的收盘价 （被

替代证券当日在证券交易所无交易的， 取最近交易

日的收盘价）计算被替代证券的单位结算成本，在此

基础上根据替代证券数量和申购替代金额确定基金

应退还投资者或投资者应补交的款项，若T日后至T

日后的第1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日本东京证券交易

所共同交易日期间发生除息、送股（转增）、配股等

重要权益变动， 则视证券权益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

4）赎回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正常情况下， 对于确认成功的T日赎回申请，基

金管理人根据T日后的第1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日本

东京证券交易所共同交易日所卖出的被替代证券的

实际单位卖出金额（扣除相关费用，折算为人民币）

和被替代证券的T日后的第1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日

本东京证券交易所共同交易日的收盘价 （被替代证

券当日在证券交易所无交易的， 取最近交易日的收

盘价）计算被替代证券的单位结算金额，在此基础上

根据替代证券数量确定赎回替代金额， 若T日后至T

日后的第1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日本东京证券交易

所共同交易日期间发生除息、送股（转增）、配股等

重要权益变动， 则视证券权益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2、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2）退补现金替代

3）申购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正常情况下， 对于确认成功的T�日申购申请，基

金管理人根据T日后的第1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日本

东京证券交易所共同交易日购入的被替代证券的实

际单位购入成本（包括买入价格与相关费用，折算为

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商定

的汇率公允价，汇率公允价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授

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参考汇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与基金托管人

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 和被替代证券T日后的第1

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共同交易

日的收盘价（折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基金管理

人和基金托管人商定的汇率公允价，汇率公允价包括

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

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参考汇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收盘价、与基金托管人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被替

代证券当日在证券交易所无交易的，取最近交易日的

收盘价）计算被替代证券的单位结算成本，在此基础

上根据替代证券数量和申购替代金额确定基金应退

还投资者或投资者应补交的款项，若T日后至T日后的

第1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共同交

易日期间发生除息、送股（转增）、配股等重要权益变

动，则视证券权益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

4）赎回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正常情况下，对于确认成功的T日赎回申请，基金

管理人根据T日后的第1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日本东

京证券交易所共同交易日所卖出的被替代证券的实

际单位卖出金额（扣除相关费用，折算为人民币，折算

汇率采用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商定的汇率公允

价，汇率公允价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授权机构公布

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参考汇率、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与基金托管人商定的其他

公允价格等） 和被替代证券的T日后的第1个上海证

券交易所和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共同交易日的收盘

价（折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基金管理人和基金

托管人商定的汇率公允价，汇率公允价包括中国人民

银行或其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中国外

汇交易中心参考汇率、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收盘价、与

基金托管人商定的其他公允价格等；被替代证券当日

在证券交易所无交易的， 取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计

算被替代证券的单位结算金额，在此基础上根据替代

证券数量确定赎回替代金额，若T日后至T日后的第1

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共同交易

日期间发生除息、送股（转增）、配股等重要权益变

动，则视证券权益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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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现将公司聘任总裁、副总裁等高级管

理人员的事项公告如下：

聘任王锋先生为公司总裁，孙松涛先生、吕晓燕女士、冯宝春先生、李建星先生、李伟先生、魏胜先

生、郭昆涛先生、徐永超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同时吕晓燕女士兼任公司财务总监，孙松涛先生兼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聘任郝丽媛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公司本次聘任人员均具备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资格。 孙松涛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且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备的候选董秘资格备案已审议无异议。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4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王锋先生简历

王锋，男，1972年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曾任招远市橡胶工业集团公司车间主任，山东玲珑

橡胶集团公司车间主任，山东玲珑橡胶集团公司副厂长，招远市蚕庄镇党委委员，山东玲珑橡胶集团公

司副总经理兼进出口公司经理，山东玲珑橡胶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山东玲珑轮胎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北交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经理；现任玲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山东玲珑金山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蝶动（长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英诚贸易有限公司董事。

王锋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为董事王琳之兄， 截至目前持有控股股东玲珑集团有限公司

19.5125%股份。

孙松涛先生简历

孙松涛，男，1979年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曾任山东玲珑橡胶有限公司总经理秘书，玲珑集团有限

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副总经理；

现任玲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孙松涛先生截至目前持有公司88,500股股份。

吕晓燕女士简历

吕晓燕，女，1967年生，硕士学历。曾任固特异大连财务行政经理、固特异新加坡项目经理、固特异亚

太区财务分析师、固特异大连财务总监、董事会副主席，美国CTS公司电子零部件、EMS事业部全球财务

总监，美国ThermoFisherLPG事业部亚太区财务总监，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财务总

监、副总裁。 现任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

吕晓燕女士截至目前持有公司92,441股股份。

冯宝春先生简历

冯宝春，男，1969年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曾任招远县轮胎厂基建科科员，烟台轮胎厂总务科副科

长、基建科副科长、设备科副科长，招远橡胶工业集团公司技改处副处长，山东玲珑橡胶集团公司技改处

处长、开发处副处长，山东玲珑橡胶有限公司技改处长、基建处长、销售公司副经理，山东玲珑轮胎股份

有限公司销售公司经理、总经理助理兼配套部长、副总经理；现任玲珑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中集车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金晟旺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董事，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冯宝春先生截至目前持有公司87,500股股份、控股股东玲珑集团有限公司0.2%股份。

李建星先生简历

李建星，男，1979年生，本科学历。 曾任中国惠普有限公司咨询经理，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信

息化总监、副总经理。 现任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李伟先生简历

李伟，男，1972年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曾任建设银行招远支行计划信贷科副科长，山东玲珑橡胶

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兼项目办主任，玲珑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办主任、副总经理，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现任玲珑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李伟先生截至目前持有公司129,500股股份。

魏胜先生简历

魏胜，男，1972年生，本科学历。 曾任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新技术研究部部长，研究总院副院

长，高级总监等。 现任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郭昆涛先生简历

郭昆涛，男，1987年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国内PCR营销部副处

长，副部长，PCR新零售部销售副总监，国内PCR营销部总监、中国营销部执行总监。 现任山东玲珑轮胎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徐永超先生简历

徐永超，男，1988年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曾任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亚太业务部副处长，市

场部处长、计划及供应链管理部兼欧洲业务部副部长、监事、计划及供应链管理部总监兼国际营销部总

监。 现任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徐永超先生截至目前持有公司40,300股股份。

郝丽媛女士简历

郝丽媛，女，1995年生，本科学历，管理学和经济学双学士。 曾任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办

证券处证券事务专员。 现任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办证券处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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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近日召开四届六次职工代表会议，选举张卫卫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

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经审查张卫卫女士个人履历等有关材料，未发现其有《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董事

职务的情形，也未发现其有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且期限未满的情况，张卫卫女士具备与

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截至目前，张卫卫女士持有公司股票15,0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

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4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张卫卫，女，1985年生，本科学历。 曾任公司品牌处海外市场推广科长、品牌部副处长、品牌部副总

监、监事、董事办主任、董事办总监、总裁办高级总监、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职工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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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招远市金龙路777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6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24,224,6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31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锋先生主持会议。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

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独立董事刘惠荣、潘爱玲、甘俊英,董事王锋、冯宝春、李伟通过腾

讯会议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孙松涛出席会议；副总裁吕晓燕、魏胜通过腾讯会议方式参加本次会议；其他副总裁

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王锋 819,010,121 99.3673 是

1.02 王琳 818,116,745 99.2589 是

1.03 张琦 817,940,692 99.2375 是

1.04 孙松涛 817,906,704 99.2334 是

1.05 冯宝春 817,992,613 99.2438 是

1.06 李伟 818,124,171 99.2598 是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潘爱玲 819,136,632 99.3826 是

2.02 甘俊英 818,802,292 99.3421 是

2.03 张宏 818,642,183 99.3226 是

2.04 关忠良 818,694,372 99.3290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王锋 30,833,794 85.5345

1.02 王琳 29,940,418 83.0563

1.03 张琦 29,764,365 82.5679

1.04 孙松涛 29,730,377 82.4736

1.05 冯宝春 29,816,286 82.7119

1.06 李伟 29,947,844 83.0769

2.01 潘爱玲 30,960,305 85.8855

2.02 甘俊英 30,625,965 84.9580

2.03 张宏 30,465,856 84.5138

2.04 关忠良 30,518,045 84.658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的议案均已审议通过；

2、议案1-2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云霄、王利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表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中伦律师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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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 于2025年7月4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2025年6月27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11名，实际参加董事11名。 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锋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推选王锋董事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王琳董事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2、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战略决策委员会由董事王锋、王琳、孙松涛、张宏、潘爱玲组成，董事王锋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由董

事潘爱玲、关忠良、张宏组成，董事潘爱玲任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由董事张宏、关忠良、张琦、甘俊英组成，

董事张宏任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董事关忠良、潘爱玲、张宏、甘俊英组成，董事关忠良任召集人。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由董事王锋、孙松涛、冯宝春、李伟、张卫卫组成，董事王锋任召集人。 合规管理委员会

由董事王锋、孙松涛、李伟、张卫卫组成，董事王锋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3、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王锋先生为公司总裁，孙松涛先生、吕晓燕女士、冯宝春先生、李建星先生、李伟先生、魏胜先

生、郭昆涛先生、徐永超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同时吕晓燕女士兼任公司财务总监，孙松涛先生兼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聘任郝丽媛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4、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田香叶女士为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三、备查文件

1、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4、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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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

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2025年2月11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企业类型、经营范围并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山东玲

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并修订 〈公司章程〉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5）。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企业类型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由烟台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不再增加“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此次经营范

围未能变更，公司同步删除《公司章程》营业范围中的“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 《营业执照》基本登记

信息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613418880Y

2、名称：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4、住所：招远市金龙路777号

5、法定代表人：王锋

6、注册资本：人民币元 壹拾肆亿陆仟叁佰伍拾万零贰仟陆佰捌拾叁元整

7、成立日期：1994年06月06日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轮胎制造；轮胎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

售；电子产品销售；珠宝首饰零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

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

车装饰用品销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润滑油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仪器仪表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品出租；体

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通讯设备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大数据

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网络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

务除外）；会议及展览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汽车零配件零售；机动车修理和维

护；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4日

证券代码：600150� � � � �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公告编号：2025-051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1号中国船舶大厦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7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95,578,2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03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总经理

施卫东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6人，胡贤甫董事长、张健德董事、陶涛董事、韩东望董事、

陈刚董事因公务等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林纳新监事、崔明监事、汤玉军监事、潘于泽监事因公

务等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总会计师兼董事会秘书王洁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5,302,244 97.2925 69,878,745 2.6922 397,300 0.015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5,199,244 97.2885 69,979,345 2.6961 399,700 0.0154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5,158,719 97.2869 69,999,970 2.6969 419,600 0.0162

4、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及废止《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2,037,872 99.8636 3,050,317 0.1175 490,100 0.0189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5,073,219 97.2836 70,080,170 2.7000 424,900 0.016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1,274,072 99.8342 3,547,117 0.1367 757,100 0.029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中国船舶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270,419,880 79.3728 69,878,745 20.5106 397,300 0.1166

2

关于修订《中国船舶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270,316,880 79.3426 69,979,345 20.5401 399,700 0.1173

3

关于修订《中国船舶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270,276,355 79.3307 69,999,970 20.5462 419,600 0.1231

4

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及废止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37,155,508 98.9608 3,050,317 0.8953 490,100 0.1439

5

关于修订《中国船舶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的议案

270,190,855 79.3056 70,080,170 20.5697 424,900 0.1247

6

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

336,391,708 98.7366 3,547,117 1.0411 757,100 0.222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中，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 ，经出席会议并有权行使表决权的股东（或其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均为“一般议案” ，经出席会议并有权行使

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卢昱、施宇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

表决票数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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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中国船舶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上海证

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舶” 、“公司” ）拟向中国船舶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重工” ）全体换股股东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中

国重工（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2025年7月4日召开

2025年第8次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对公司本次交易的申请进行了审议。 根据上

交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发布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25年第8次审

议会议结果公告》，本次会议的审议结果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本次交易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

能涉及的必要批准、核准、备案或许可（如需）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

性，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

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5日

证券代码：002304� � � � �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2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

2025年7月21日（星期一）15:30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于2025年7月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7月21日15: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7月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

月21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7月2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7月15日。

7、出席对象：

(1)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

公司股东。 （授权委托书样本详见附件）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公司总部办公楼一楼多功能厅（江苏省宿迁市洋河酒都大道118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选举顾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5日在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2、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要求，上述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

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3、本次股东大会仅选举一名非独立董事，不适用累积投票制。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报名登记时间：2025年7月16日9:00-12:00，13:00-17:00。

2、报名登记方式：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可通过现场登记（江苏省宿迁市洋河酒都大道118号公司总

部办公楼1102室）或通过电子邮件登记（yanghe002304@chinayanghe.com），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

登记。 采用电子邮件登记的股东，请在电子邮件中注明“洋河股份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字样，

并注明联系电话。

3、报名登记材料：

⑴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

东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持被委托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⑵自然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持被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4、现场会议入场时间：2025年7月21日14:30至15:15。 经登记拟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应持上述股东登记资料进行现场审核后方可入场。未经现场身份核对，不得进入股东大会会场。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0527-84938128

电子邮箱：yanghe002304@chinayanghe.com

2、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3、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样本

六、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5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304� � � � � � � � �投票简称：洋河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7月21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21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7月21日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致：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提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

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本单位承担。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选举顾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

委托人签字（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电话：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电话：

委托日期：年月日

（注：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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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5年7月4日在江

苏省宿迁市洋河酒都大道118号，公司总部办公楼19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通

知于2025年7月1日以送达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发出，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议豁免提前通知时限的要

求。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聂尧先生、毛凌霄先生以视频会议方式出

席，与会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总裁钟雨先生召集和主持，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顾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通过， 董事会同意提名顾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个人简历附后。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意见相关材料。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5日

附：顾宇先生个人简历

顾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1978年5月出生，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 历任泗阳县委办

公室主任，泗阳县张家圩镇党委书记，宿迁市接待办副主任，沭阳县政府副县长、县委常委，宿迁市洋河

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宿迁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洋河新区党工委书记，宿城区委副

书记、区长。 现任公司党委书记。 顾宇先生不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最近

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

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顾宇先生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